[bookmark: _GoBack]第三章 磋商项目技术、服务、商务及其他要求
 （注：带“★”的参数需求为实质性要求，供应商必须响应并满足的参数需求，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应当根据项目实际需求合理设定，并明确具体要求。带“▲”号条款为允许负偏离的参数需求，若未响应或者不满足，将在综合评审中予以扣分处理。）
3.1采购项目概况
本项目需完成西乡县约50500个地类不一致图斑的内业认定和外业举证工作。并在不一致图斑地类对接基础上，对西乡县林地、草地、湿地图斑的属性进行调查，并对图斑蓄积、林种、土壤、覆盖度等重要属性信息进行全面更新。落实西乡县经营管理界限，标记非林地植被覆盖信息。形成西乡县林草湿荒普查数据库和成果报告。
3.2服务内容及服务要求
3.2.1服务内容
采购包1：
采购包预算金额（元）: 1,900,000.00
采购包最高限价（元）: 1,900,000.00
供应商报价不允许超过标的金额
（招单价的）供应商报价不允许超过标的单价
	序号
	标的名称
	数量
	标的金额 （元）
	计量单位
	所属行业
	是否核心产品
	是否允许进口产品
	是否属于节能产品
	是否属于环境标志产品

	1
	西乡县森林草原湿地荒漠化普查
	1.00
	1,900,000.00
	项
	农、林、牧、渔业
	否
	否
	否
	否


3.2.2服务要求
采购包1：
标的名称：西乡县森林草原湿地荒漠化普查
	 序号
	 参数性质
	 技术参数与性能指标

	1
	
	一、服务期限、服务地点
服务期限：120日历天。
服务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二、采购预算
合同包1（西乡县森林草原湿地荒漠化普查项目）：1900000.00元
三、付款方式
采购人付款前，成交供应商应向采购人提供等额有效且符合采购人财务管理要求的增值税发票或者财政监制的非税收入票据，否则采购人有权拒绝付款且不承担违约责任；
合同签订后，达到付款条件起15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50%。项目结束，达到付款条件起30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50%。
四、知识产权
采购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使用供应商提供的服务时免受第三方提出的侵犯其专利权或其他知识产权的起诉。如果第三方提出侵权指控，成交人应承担由此而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和费用。
五、采购内容
完成西乡县约50500个地类不一致图斑的内业认定和外业举证工作。并在不一致图斑地类对接基础上，对西乡县林地、草地、湿地图斑的属性进行调查，并对图斑蓄积、林种、土壤、覆盖度等重要属性信息进行全面更新。落实西乡县经营管理界限，标记非林地植被覆盖信息。形成西乡县林草湿荒普查数据库和成果报告。
主要任务：
1.完成地类对接工作，解决林草湿调查监测植被覆盖类型与国土调查二级地类不一致问题；
2.完成普查试点工作，总结试点经验和技术方法；
3.开展图斑区划调查，完成林草湿地类图斑完成属性因子赋值和补充调查工作；
4.落实经营管理单位界线，标记非林地上森林植被覆盖类型；
5.建立数据库。汇总调查数据，经市级、省级复核并上报国家。
技术要求：
（一）工作要求
按照“国家总体部署、地方共同认定、逐级地类核实、统一更新成果”的原则，采用“国家内业比对预判，地方地类实地核实举证、内业更新建库”技术流程实施。
在国土调查与林草湿调查地类对接后，以最新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成果为基础，进行西乡县森林草原湿地荒漠化普查，采取遥感监测、档案更新、补充调查、现地核实等方式，摸清林草湿资源数量、质量、结构等情况，形成西乡县森林草原湿地荒漠化普查数据库，按市级、省级要求完成图斑调查成果数据库汇交，全面完成普查任务。
（二）主要工作内容
根据国土三调变更数据及林草湿调查数据，以及省级下达的不一致图斑，主要工作内容如下：
1.内业判读、对接国家下发图斑与林草湿图斑叠加，形成外业核实工作底图；
2.内业认定协商，共同认定地类；
3.外业核实举证，对双方经内业认定不能统一的地类开展外业核实举证；
4.内业资料补正完善录入上传，对所有举证照片、举证小班因子等资料完善上传；
5.初步成果与市级、省级对接确认；
6.成果编制，包括报告编制、表格制作、专题图制作等；
7.国土调查与林草湿调查地类对接完成后，按照省级要求开展全县森林草原湿地荒漠化普查，形成西乡县森林草原湿地普查成果及空间基础矢量数据库，经市级、省级复核并最终上报；
8.全面完成普查任务。



3.2.3人员配置要求
采购包1：
无。
3.2.4设施设备要求
采购包1：
无。
3.2.5其他要求
采购包1：
无。
3.3商务要求
3.3.1服务期限
采购包1：
120日历天
3.3.2服务地点
采购包1：
采购人指定地点
3.3.3考核（验收）标准和方法
采购包1：
采购人按照政府采购合同规定的技术、服务对供应商履约情况进行验收，并出具验收书。
3.3.4支付方式
采购包1：
分期付款
3.3.5支付约定
采购包1： 付款条件说明： 采购人付款前，成交供应商应向采购人提供等额有效且符合采购人财务管理要求的增值税发票或者财政监制的非税收入票据，否则采购人有权拒绝付款且不承担违约责任；合同签订后 ，达到付款条件起 15 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50.00%。
采购包1： 付款条件说明： 采购人付款前，成交供应商应向采购人提供等额有效且符合采购人财务管理要求的增值税发票或者财政监制的非税收入票据，否则采购人有权拒绝付款且不承担违约责任；项目结束 ，达到付款条件起 30 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50.00%。
3.3.6违约责任及解决争议的方法
采购包1：
★1 如果成交供应商未能履行合同或履行合同不符合约定，采购人应就此向成交供应商发出书面通知，指出成交供应商没有适当履行的合同条款，并要求纠正。如果成交供应商确属违约，并且成交供应商在收到采购人书面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仍不纠正违约行为或已无法纠正，采购人有权要求成交供应商承担金额最高不超过服务费总额30％的违约金。 ★2 采购人应当根据本合同约定按时向成交供应商付款，无正当理由迟延付款的，每逾期支付一天应向成交供应商缴纳该项目应收费用的万分之五的逾期违约金，逾期超过15天以上时，成交供应商有权暂停下阶段工作，也不再提供任何辅助义务，并书面通知采购人。
3.4其他要求
为保障政府采购电子化交易平台项目实施，供应商需要在线提交所有通过电子化交易平台实施的政府采购项目的响应文件，成交供应商在中标（成交）结果公示期结束后须向采购人及代理机构提交纸质版响应文件正本1套、副本2套、电子版(U盘1份）。纸质响应文件应与电子响应文件保持一致。

